
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 114學年度上學期
第4次代理教師甄試第3招甄選

甄選結果公告
一、第4次代理教師甄試(第3招)錄取名單如下：

國中-科技領域 正取 唐O恬

校長 沈美華

中華民國114年7月24日

四、請於113年8月14日下午4點前持證件正本至本校人事室報到簽約，逾時者

視同棄權，由備取人員遞補。

二、請於114年7月25日上午10點到11點前持證件正本至本校人事室(中正樓1

樓)報到，並繳交報名相關證件之正本以供查驗，未繳交或查驗不合格者註銷

其錄取資格；逾時未報到簽約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。以上錄取資格由備取人

員遞補。


